
1 

 

证券代码：603773        证券简称：沃格光电       公告编号：2022-050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修订稿） 

 

重要内容提示 

1、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易伟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限计算，发

行完成后，易伟华控制公司股份比例预计增加至 39.68%。本次权益变动情形符

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第（一）项规定，可免于向中国

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非公开发行尚未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并与易伟华签署了附条件生效股票认

购协议；2021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的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相关议案；2022 年 5 月 13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等相关议案，并与易伟

华签署了附条件生效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该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

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低于 18,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 23,000

万元（含），发行数量为不低于 11,944,261 股（含）不超过 15,262,110 股（含），

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公司控股股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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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实际控制人易伟华，本次发行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易伟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3,584,5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45%，通过其一致行动人沃德投资间接控制公

司股份 5,764,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1%，合计控制公司股份 39,348,72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16%。本次发行后，按易伟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上限测算，信息披露义务人易伟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8,846,636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35.49%，通过其一致行动人沃德投资间接控制公司股份 5,764,2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4.19%，合计控制公司股份 54,610,83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68%，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若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将做相应调整。在上述范围内，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于发行时根据实际情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最终发行数量。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如下（以下数据均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上限测算，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数量为准）： 

股东名称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易伟华 33,584,526 27.45% 48,846,636 35.49% 

新余市沃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764,200 4.71% 5,764,200 4.19% 

其他股东 83,006,987 67.84% 83,006,987 60.32% 

合计 122,355,713 100.00% 137,617,823 100.00%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非公开发行尚未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及核准

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易伟华仍然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

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了披露权

益变动的义务，详见同日于公司指定媒体披露的《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次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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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4 日 


